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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评估认定管理的办法》的通知

粤农农规〔2023〕7号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切实提高生猪屠宰标准化水平，推动生猪屠宰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以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10号）等规章制度，结合我省实际，我厅修订了《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生猪

屠宰标准化企业评估认定管理的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3年12月8日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评估认定管理的办法

　　第一条  为做好广东省生猪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工作，促进屠宰企业产加销融合发展，提升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生猪屠宰行

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的评估认定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生猪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以监管常态化、质量管理制度化、厂区环境整洁化、设施设备标准化、生产经营规范化、检测检验

科学化、排放处理无害化、配送冷链化及追溯信息化为主要建设内容，旨在提升生猪屠宰行业的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信息化水平，

确保出厂肉品质量安全。

　　第四条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将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纳入本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等发展建设规划，积极

协调有关部门，制定相应扶持政策，保障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第五条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统筹协调全省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工作，组织制订屠宰企业标准化评估认定办法和现场评估指标体

系，组织标准化生猪屠宰企业申报、评估、验收、认定和公示等工作，对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运行进行动态管理，并适时发布有关情况。

　　第六条  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市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对标准化生猪屠宰企业的运行

情况进行跟踪与监管。

　　第七条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畜禽屠宰标准化建设专家开展以下工作：

　　（一）承担广东省畜禽屠宰标准化建设的有关规则、制度的制订工作；

　　（二）承担省级和国家级标准化屠宰企业的现场论证、评估和验收等；

　　（三）参与指导全省各地屠宰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以及技术升级改造、重点项目、相关工作机制的编制工作；

　　（四）收集和整理全省屠宰标准化建设信息，组织开展对我省屠宰标准化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设情况和有关建设项目的跟踪研

究，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五）组织开展屠宰标准化建设学习、培训和交流研讨活动。

　　省农业农村厅可以聘请相关机构开展评定涉及的具体事务工作。

　　第八条  各地经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生猪屠宰企业均可自愿申报建设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

　　第九条  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的申报条件为：

　　（一）依法取得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二）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

　　（三）遵守国家有关屠宰管理的法律法规，符合《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GB 50317-2009）和《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

业建设指引》要求，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且近两年内无生猪屠宰违法行为；

　　（四）肉品质量安全控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全，符合《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GB 12694-2016）《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

规程（试行）》（农业农村部公告第637号）及国家有关规定要求，相关档案记录完整；

　　（五）近两年未发生肉品质量安全事件或安全生产事故；

　　（六）年设计屠宰量在15万头以上，上年度屠宰量5万头以上（以屠宰检疫数量为准）。

　　第十条  各地按照“企业自愿申请，市、县主管部门推荐，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评估认定”的程序组织申报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

　　（一）符合条件的屠宰企业根据通知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由所在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申请企业的年屠宰量等进行初审并加附

意见后报送至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二）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推荐报送至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第十一条  申请验收企业应当填报《生猪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现场评估申请表》，并按以下要求报送申报资料：

　　（一）企业定点屠宰证书、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复印件；

　　（二）排污许可证复印件；

　　（三）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自评报告（对照建设指引自评， 还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运行现状、申报理由等）；

　　（四）厂区布局结构图、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等必要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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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按照以下程序认定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

　　（一）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将屠宰企业标准化建设申报材料报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报送材料予以形式审

查；

　　（二）对符合条件的屠宰企业，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组依据《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现场评估标准》进行现场评估、验收。专

家组经现场评估后提交验收报告，提出验收意见；

　　（三）经专家组验收通过的屠宰企业，由省农业农村厅在门户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四）公示通过的生猪屠宰企业，由省农业农村厅授予“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称号，并制发标牌。

　　第十三条  经认定的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将择优推荐为全国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示范创建单位。

　　第十四条  广东省畜禽屠宰标准化企业实行“风险控制、动态管理、能进能退”的管理机制。市县两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生猪屠宰

标准化企业的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并及时向省农业农村厅报送有关情况。

　　第十五条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依据跟踪监测和监督检查的情况，对不符合建设条件的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要求其限期整改，到期仍

不合格的，取消其标准化企业称号。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称号。

　　（一）没有按照标准化建设要求进行生产经营，造成恶劣影响的；

　　（二）有屠宰病害猪或注水及注入其他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肉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四）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十七条  对被取消“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称号的屠宰企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3年内不再受理申报。

　　第十八条  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评估认定工作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开展评估认定工作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工作纪律，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要

求。对工作中借机收费、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违纪违法行为，严格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4年2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附件：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现场评估标准 

　　相关附件：广东省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现场评估标准 .docx

　　相关解读：《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评估认定管理的办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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